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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D、E、N、O 區段徵收案

(補辦區段徵收)協議價購會議說明資料  

壹、 前言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台南科學園區內所需產業支援及生

活服務機能，特辦理本案開發，開發案於辦理範圍邊界檢討時，發現部

分現況與地籍及都市計畫不符，須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及樁位修正，故依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14 年 11 月 11 日第 1090 次會議審決，部分土

地應納入區段徵收範圍，擬依法令規定先行與區內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

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改良物等。為使臺端充分瞭解本開發計畫內容及協

議價購等作業程序，爰召開本次協議價購會議，祈請各所有權人能撥冗

出席本次會議，並於會中不吝提出寶貴意見。如臺端願意以其他方式提

供開發所需之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出，本府將考量相關法令規定及實

際狀況，竭誠與您協議。 

貳、 協議價購之意義 

「協議價購」就是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前，先行與所

有權人就未來徵收標的協議購買之法定行為。 

參、 法令依據： 

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良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利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

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

有權人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

始得依本條例申請徵收。」 

肆、 協議價購土地及土地改良物之範圍及面積： 

一、 土地地號、面積及所有權人、住居所詳歸戶清冊（附件一、二）。 

二、 協議價購範圍如圖 1 所示，範圍圖亦會張貼於會場。 

三、 協議價購標的 

(一) 土地：本區段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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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改良物：本區段徵收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等規定得發

給法定補償費之私有建築改良物及農作改良物。 

(三) 其他：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二條至三十四條等規定得發給

之土地改良費用、合法營業損失等法定補償費及遷移費。 

(四) 本案經以協議價購取得之土地、建築改良物，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依「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

點」規定，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申請一

併價購其殘餘部分，並應於原協議價購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買

賣登記完畢之日起六個月內，以書面向需地機關申請，逾期

不予受理。 

1、 協議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 

2、 協議價購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不能為相當之使用。 

四、 協議價購對象：符合上開協議價購標的之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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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協議價購範圍示意圖 

伍、 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 

(一) 私有土地：本府委託不動產估價師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估定之。 

(二) 土地改良物： 

1、 建築改良物：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估定之。 

2、 農作改良物：依「臺南市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

準」  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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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部分： 

1、 畜禽遷移：依「臺南市畜禽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標

準」估定之。 

2、 營業損失補償：依「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

基準」估定之。 

3、 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經營設備遷移：依「臺南市遷移工

廠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生產經營設備查估標準」估定之。 

4、 人口遷移：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

條例」估定之。 

5、 水利設施補償：依「臺南市水井及水利設施徵收補償費查

估標準」估定之。 

二、 協議價購作業程序： 

(一) 雙方協商合意。 

(二) 繳交協議價購同意書（附件三）。 

(三) 雙方簽訂買賣契約（附件四）。 

(四) 向轄區稅捐稽徵處申報土地現值（土地部分）。 

(五) 辦理產權移轉登記（土地及已辦竣保存登記之建築改良物部

分）。 

(六) 給付價款。 

陸、 相關稅捐及費用 

一、 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與需用土地人達成協議價購，按

土地稅法第 39 條及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自願

售予本府者，免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 

二、 如經稅捐機關清查後有地價稅、房屋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需

檢附繳納證明；或由本府於協議價購款項代為扣繳清償。 

三、 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契稅、

鑑界費及代書費由本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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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交易不動產於移轉登記完竣前，地租、水電費、電話費、瓦斯

費、管理費及登記之日前未繳納之相關稅捐費用，應由所有權人

負責繳納。 

五、 地價稅及房屋稅以登記完竣日為準，本府及所有權人雙方依日數

比例分擔。 

 

稅目 課徵所屬期間 開徵期間 

房屋稅 
自前一年 7月 1日至 

當年 6月 30日 
每年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地價稅 當年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每年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 

柒、 徵收補償價格之增加額度另行補給差額地價 

一、 同一筆土地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補償市

價高於協議價購價格者，就徵收補償市價增加之額度，另行以

土地差額地價方式補給差額。 

二、 若「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或「土地

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中各項地上物補償基準

於本案區段徵收公告完畢前有提高情形，本契約價格將隨之調

整。 

捌、 同意協議價購之建築改良物比照區段徵收之條件與規定 

同意協議價購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配合區段徵收開發者，相關自動

搬遷獎勵金發給及安置計畫適用事宜，除契約書另有約定外，比照本案

區段徵收之條件與規定辦理。 

玖、 其他配合事項 

一、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若有繼承情形，須辦妥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

辦理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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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終止耕地三七五

租約及依規定補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 

三、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有出租之情事者，所有權人應先行終止租約。 

四、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之協議價購，依其他法律規定有

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五、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訂有他項權利、限制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者，

所有權人須檢附其塗銷證明文件。 

六、 公同共有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七、 經套繪管制之土地且非屬區段徵收範圍內農舍之坐落基地者，請所

有權人先行解除套繪管制。 

八、 所有權人移轉予本府之土地，如經發現地下掩埋物（如廢棄物），

所有權人應負清理責任；所有權人如未於本府通知期限前清理完畢

者，得由本府或本府委託之第三人代為清理，並由所有權人負擔該

等費用。如有損害，應由所有權人負賠償責任。 

九、 住家以外之電力表，所有權人應於本府付款前自行完成廢止用電程

序。 

壹拾、 協議價購同意書繳交事宜 

一、 所有權人如同意參與協議價購者，需於下列所述期限內提出同意

書辦理協議價購作業。 

二、 同意書之繳交期限，請於 115 年 7 月 13 日（星期一）前親送或掛

號郵寄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治路 36

號 3 樓），逾期未提出者，視同放棄參與協議價購。 

三、 所有權人有意願參與協議價購者，本府將另行通知辦理協議價購

契約書簽訂時間及應檢附文件，逾本府通知期限仍未檢附相關文

件者（補正者亦同），視同放棄參與協議價購。 

四、 達成協議價購，簽訂合約時所有權人應檢附之文件： 

(一) 身分證正、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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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權書或委託書。(委託他人辦理時檢附) 

(三) 印鑑證明（最近一年內），申請目的:建議寫「協議價購」。 

(四) 戶籍謄本。 

(五) 土地所有權狀。 

(六) 建物所有權狀或相關合法證明文件。 

(七) 租約終止及補償承租人證明、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等

文件。 

(八)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立、變更登記表正本、其影本或中

華民國一百年三月前核發之抄錄本。 

(九) 營業稅繳款書影本。 

(十) 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土地部分：應檢附第（一）~（三）項、第（五）及第（七） 項。 

建物部分：應檢附第（一）~（三）項、第（六）~（七）項。 

農作改良物、畜禽遷移及水利設施補償：應檢附第（一）~（三）項。 

營業損失補償：應檢附第（八）~（十）項。 

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經營設備遷移：應檢附第（八）~（十）項。 

人口遷移：應檢附第（一）~（四）項。 

五、 通知辦理簽約、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買賣價金撥付 

俟內政部核准本府所報「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

D、E、N、O 區段徵收案」(補辦區段徵收)區段徵收計畫書，且

經本府確認無待辦事項後，通知發放全部買賣價金。 

壹拾壹、 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權利義務之終止 

所有權人於領取協議價購款，即終止對該土地及土地改良物之一

切權利義務，涉及搬遷者並應配合本府於限定期限內自行搬遷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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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貳、 未達成協議價購之處理 

所有權人如拒絕參與本次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為利本

案之進行，本府將儘速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程序辦理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相關規定摘要說明如下： 

一、 協議不成時依法辦理後續區段徵收之程序： 

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良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利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

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

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例申請徵收。」本案如無法達成

協議，將依上開土地徵收條例規定辦理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區段徵

收。 

二、 徵收補償標準： 

(一) 地價補償：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

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都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

保留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

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之。故關於本案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係依徵收當期

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市價補償。 

(二) 土地改良物補償： 

1、 建築改良物：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估定之。 

2、 農作改良物：依「臺南市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

準」估定之。 

(三) 其他徵收補償：依「臺南市畜禽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標

準」、「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臺

南市遷移工廠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生產經營設備查估標

準」、「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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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水井及水利設施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臺南市

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金發給辦法」相關規定估定之。 

(四) 平均地權條例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區段徵收之土地， 

以現金補償其地價者，依前條第 1 項規定，免徵其土地增值

稅。但依第 54 條第 3 項規定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築單位

面積而領取現金補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第 2 項規

定：「區段徵收之土地，依第 5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以抵

價地補償其地價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但領回抵價地後第一

次移轉時，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準用前條第 4

項之規定。」 

壹拾參、 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利 

一、 所有權人如拒絕參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對本府嗣後依法辦

理區段徵收案有意見者，請於 115 年 7 月 13 日（星期一）前，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 105 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及

法律上之陳述意見，逾期未提出，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二、 本案如經報准區段徵收，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規定，權利關係

人對於徵收公告有異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府以書面提出。

如對於徵收補償價格有異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

內以書面提出。本府接受異議後應即查明處理，並將查處情形以

書面通知權利關係人。權利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不服查處情

形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復議，土地權利關係人不服復

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 

三、 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區段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之情形之一者，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8 條規定，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 1 年內向該管本府以書面提出申請一併徵收，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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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予受理。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面撤回之。又一併徵收

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殘餘部分，以現金補償之。 

壹拾肆、 作業流程說明： 

 

 

 

 

 

 

 
  
 
 
 
 
 
 

附件： 

附件一、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歸戶清冊 

【註1：如僅有土地改良物，無土地者無此項目附件】 

附件二、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歸戶清冊 

【註2：如僅有土地，無土地改良物者無此項目附件】 

附件三、協議價購同意書 

附件四、協議價購契約書（草案） 

附件五、委託書 

附件六、陳述意見書 

附件七、資料更正表 


